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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

核能与核技术利用是人类社会现代科技文明发展的成果，给人

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。核安全是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

发展的生命线，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始终坚持在确保

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核能与核技术。

为贯彻国家安全战略，落实“理性、协调、并进”的中国核安

全观，履行国家核安全责任和国际核安全义务，大力培育和发展核

安全文化以提升核安全水平，保障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安全、健

康、可持续发展，特发布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。

政策声明旨在阐明对核安全文化的基本态度，培育和实践核安

全文化的原则要求。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、各核能与核

技术利用单位、工程和服务单位及利益相关单位应共同遵守和践行

本政策声明中的态度、立场和原则，强化法治意识、责任意识、风

险意识和诚信意识，营造重视核安全、守护核安全、珍惜核安全的

文化氛围。

中国重视核安全文化建设，并在各个管理环节不断践行核安全

文化的理念和原则，坚持以现行的国家核安全法规和最新核安全标

准，以及国际最高安全要求对核能与核技术利用活动实施监管。面

对当前中国核电发展不断加快与公众安全诉求不断增长的形势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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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将更加积极地倡导、培育和传播全社会核安全文化，持续提高核

安全文化素养。

一、核安全与核安全文化

核安全是指对核设施、核活动、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质采取必要

和充分的监控、保护、预防和缓解等安全措施，防止由于任何技术

原因、人为原因或自然灾害造成事故，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情况

下的放射性后果，从而保护工作人员、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辐射

危害。

核安全文化是指各有关组织和个人以“安全第一”为根本方针，

以维护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为最终目标，达成共识并付诸实践的价

值观、行为准则和特性的总和。

中国奉行“理性、协调、并进”的核安全观，其内涵核心为“四

个并重”，即“发展和安全并重、权利和义务并重、自主和协作并重、

治标和治本并重”，它是现阶段中国倡导的核安全文化的核心价值

观，是国际社会和中国核安全发展经验的总结。

二、核安全文化的培育与实践

核安全文化需要内化于心，外化于形，让安全高于一切的核安

全理念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；建立一套以安全和质量保证为核心

的管理体系，健全规章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；加强队伍建设，完善

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，形成安全意识良好、工作作风严谨、技术能

力过硬的人才队伍。

（一）决策层的安全观和承诺。决策层要树立正确的核安全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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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。在确立发展目标、制定发展规划、构建管理体系、建立监管机

制、落实安全责任等决策过程中始终坚持“安全第一”的根本方针，

并就确保安全目标做出承诺。

（二）管理层的态度和表率。管理层要以身作则，充分发挥表

率和示范作用，提升管理层自身安全文化素养，建立并严格执行安

全管理制度，落实安全责任，授予安全岗位足够的权力，给予安全

措施充分的资源保障，以审慎保守的态度处理安全相关问题。

（三）全员的参与和责任意识。全员正确理解和认识各自的核

安全责任，做出安全承诺，严格执行各项安全规定，形成人人都是

安全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的工作氛围。

（四）培育学习型组织。各组织要制定系统的学习计划，积极

开展培训、评估和改进行动，激励学习、提升员工综合技能，形成

继承发扬、持续完善、戒骄戒躁、不断创新、追求卓越、自我超越

的学习气氛。

（五）构建全面有效的管理体系。政府应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

管理体制和严格的监管机制；营运单位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。

确保在制定政策、设置机构、分配资源、制订计划、安排进度、控

制成本等方面的任何考虑不能凌驾于安全之上。

（六）营造适宜的工作环境。设置适当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，

提供便利的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，建立公开公正的激励和员工晋升

机制；加强沟通交流，客观公正地解决冲突矛盾，营造相互尊重、

高度信任、团结协作的工作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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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建立对安全问题的质疑、报告和经验反馈机制。倡导对

安全问题严谨质疑的态度；建立机制鼓励全体员工自由报告安全相

关问题并且保证不会受到歧视和报复；管理者应及时回应并合理解

决员工报告的潜在问题和安全隐患；建立有效的经验反馈体系，结

合案例教育，预防人因失误。

（八）创建和谐的公共关系。通过信息公开、公众参与、科普

宣传等公众沟通形式，确保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；决策

层和管理层应以开放的心态多渠道倾听各种不同意见，并妥善对待

和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各项诉求。

三、核安全文化的持续推进

核安全文化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，应持续不断推进。

从业人员要对自身严格要求，养成一丝不苟的良好工作习惯和

质疑的工作态度，避免任何自满情绪，树立知责任、负责任的责任

意识，形成学法、知法、守法的法治观念，持续提升个人的核安全

文化素养。

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单位要做出承诺，构建企业自身的核安全保

障机构，将良好核安全文化融入生产和管理的各个环节，做到凡事

有章可循，凡事有据可查，凡事有人负责，凡事有人监督；加大培

育核安全文化的资源投入力度，定期对本单位的核安全文化培育状

况、工作进展及安全绩效进行自评估，保证核安全文化建设在本单

位得到有效落实。

核安全监管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引导、制定鼓励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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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文化培育的相关政策，加大贯彻实施力度；继续秉持“独立、

公开、法治、理性、有效”的监管理念和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；坚

持科学立法、依法行政，确保政府监管的独立、权威和有效。

推行同行评估，鼓励开展核安全文化培育和实践的第三方评估

活动，学习借鉴成功经验，及时识别弱项和问题，积极纠正和改进。

同时倡导提升核安全文化的良好实践，开展全行业核安全文化经验

交流，推广良好实践案例和成功经验，让核安全文化成为所有从业

人员的职业信仰。

核安全文化是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实践经验的总结，是核安全大

厦的基石，是社会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必将随着核事业与核安全

事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得到弘扬、创新和发展，为确保核安全，保

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发挥作用。

中国政府将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、国际组织在核能包括核安全

领域的交流和合作，切实履行已签署的各项核能公约义务，践行核

安全多边、双边承诺，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预防和化解核安全风险，

为提升全球核安全水平作出积极贡献。


